附件2

承 诺 书
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指挥部：

（企业或机构/个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如下：

1.严格按照《关于支持入驻厦大科技园(翔安园区)的扶持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申报扶持资金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2.本次申请的扶持费用补贴资助，对同个项目或活动不申请其他部门的资助，如存在弄虚作假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 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则：

（1）退还从翔安区获得全部奖励金；

（2）关于支持入驻厦大科技园(翔安园区)的扶持办法可根据情况，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等手段予以追责的权利，同时记入信用档案，推送至厦门市翔安区社会信用管理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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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/个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公司/个人（盖章/盖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